
七台河市财政局七台河市本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招标七台河市财政局七台河市本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招标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七台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七台河市财政局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七台河市本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招标（项目编

码：[230901]QTHC[GK]20220007）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七台河市本级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招标）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1.2、中标（成交）总价： 0.01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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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代理事项的主要内容 1.非税收入收缴业务事
项 （1）财政在我行开设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
户。 （2）我行下属各营业网点代收非税收入收
缴业务时间为营业日营业时间。 （3）在当日营
业终止后，最迟应于次日24时前将资金划转至财
政专户。划款次日，归集行应及时将非税收入日
报表和 非税收入库存表送至财政审核确认（遇节
假日顺延）。 2.财政授权非税收缴业务事项
（1）我行根据财政下达的划款指令，将非税收
入资金及时、足额地由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户
划入国库单一账户 ，并及时向人民银行发送电子
回单信息。 （2）我行接受财政委托承担非税收
入收缴业务的代收工作，我行应在财政的授权范
围内按相关规定及时、准 确、安全地办理业务。
（3）我行应根据财政提供的计算机软件数据接
口及业务需求，开发使用非税收入收缴代收系
统，具备完成非税收 入收缴业务的技术条件，保
障收缴、划款、票据传递等整体业务流程可持续
运转，并保证网络和系统安全运行。 （4）我行
保证本系统内部管理工作规范，内控制度完善，
具有健全的操作规程、相应的业务部门和专业工
作人员 以及先进的资金汇划系统，为财政、执收
执罚单位提供优质服务。 （5）我行负责制定本
系统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应当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规
范化操作流程，市级非税收入及时、安全、准确
汇划和反馈、传递信息的具体措施，保证代理市
级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风险防控能力的具体措施，
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人员配置和定期组织本
系统业务培训的具体要求，投诉处理要求和反馈
机制，信息系统技术开发建设和维护管理具体措
施等。我行制定的本系统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
的管理办法 发所属经办机构执行，并抄送财政备
案。 （6）我行应保证自行开发的执收系统与财
政系统的顺畅衔接。在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代
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 ，我行应及时与财政沟
通，并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尽快解决问题。 （7）
我行下属各营业网点在受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
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并应保证为缴款人提
供高效、快捷 、方便的服务。 （8）我行及所属
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财政关于对执收执罚单位银
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批准文件，完成对执收
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的设立、变更和撤
销。不得擅自为执收执罚单位开设银行账户，未
经财政批准，严禁擅自向执收执罚单位基本户或
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9）我行应严格控制前台
的冲正行为，对已办理的收款业务，不得办理隔
日错帐冲正，对于已和财政对帐后发现 的差错，
由我行提出书面申请，经财政同意后方可冲正。
（10）我行根据财政划款指令，需当日内完成资
金划转。 （11）我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妥善保
管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的各种支付单据，并
负有保密义务。 （12）我行应财政、执收执罚
单位的要求，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实时查询
服务业务。 （13）我行应设立投诉机构和电
话，并在24小时内对投诉事件做出实质性的回
应。 （14）我行应接受财政的管理监督，应配
合提供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存款及余
额情况。 我行应对市财政局在其服务质量、工作
效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因考评不合格
提出相关整改意见予以配合和支持，确保代理非
税收缴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 1、我行应密切
配合、协助市财政局对非税收缴过程进行监控，
对不合理、违规的支出，我行未受理的，不予受
理；已受理的，应协助市财政局追回已受理款
项。 2、我行在办理财政直接、授权收缴业务
时，无正当理由，不得违规、拒付、拖延和滞留
财政资金，因我行过错造成的后果，由我行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3、我行应接受市财政局和人
民银行七台河市中心支行对本业务的管理和监
督。 4、我行服务期限为三年，我行应承担市财
政局因业务需要而提出的其他合理义务。

代理事项的主要内容 1.非税收入收缴业务事项
（1）财政在代理银行开设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
户。 （2）代理银行下属各营业网点代收非税收入
收缴业务时间为营业日营业时间。 （3）在当日营
业终止后，最迟应于次日24时前将资金划转至财政
专户。划款次日，归集行应及时将非税收入日报表
和 非税收入库存表送至财政审核确认（遇节假日顺
延）。 2.财政授权非税收缴业务事项 （1）代理银
行根据财政下达的划款指令，将非税收入资金及
时、足额地由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户划入国库单
一账户 ，并及时向人民银行发送电子回单信息。
（2）代理银行接受财政委托承担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的代收工作，代理银行应在财政的授权范围内按
相关规定及时、准 确、安全地办理业务。 （3）代
理银行应根据财政提供的计算机软件数据接口及业
务需求，开发使用非税收入收缴代收系统，具备完
成非税收 入收缴业务的技术条件，保障收缴、划
款、票据传递等整体业务流程可持续运转，并保证
网络和系统安全运行。 （4）代理银行保证本系统
内部管理工作规范，内控制度完善，具有健全的操
作规程、相应的业务部门和专业工作人员 以及先进
的资金汇划系统，为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优质
服务。 （5）代理银行负责制定本系统代收非税收
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规范化操作流程，市级
非税收入及时、安全、准确汇划和反馈、传递信息
的具体措施，保证代理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风险
防控能力的具体措施，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人
员配置和定期组织本系统业务培训的具体要求，投
诉处理要求和反馈机制，信息系统技术开发建设和
维护管理具体措施等。代理银行制定的本系统代收
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 发所属经办机构执
行，并抄送财政备案。 （6）代理银行应保证自行
开发的执收系统与财政系统的顺畅衔接。在系统出
现故障不能正常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 ，代理银
行应及时与财政沟通，并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尽快解
决问题。 （7）代理银行下属各营业网点在受理非
税收入收缴业务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并应保
证为缴款人提供高效、快捷 、方便的服务。 （8）
代理银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财政关于对执
收执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批准文件，
完成对执收 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的设立、变
更和撤销。不得擅自为执收执罚单位开设银行账
户，未经财政批准，严禁擅自向执收执罚单位基本
户或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9）代理银行应严格控
制前台的冲正行为，对已办理的收款业务，不得办
理隔日错帐冲正，对于已和财政对帐后发现 的差
错，由代理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经财政同意后方可
冲正。 （10）代理银行根据财政划款指令，需当
日内完成资金划转。 （11）代理银行及所属经办
机构应妥善保管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的各种支
付单据，并负有保密义务。 （12）代理银行应财
政、执收执罚单位的要求，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实时查询服务业务。 （13）代理银行应设立投
诉机构和电话，并在24小时内对投诉事件做出实质
性的回应。 （13）代理银行应接受财政的管理监
督，应配合提供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存
款及余额情况。 代理银行应对市财政局在其服务质
量、工作效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因考评
不合格提出相关整改意见予以配合和支持，确保代
理非税收缴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 1、代理银行
应密切配合、协助市财政局对非税收缴过程进行监
控，对不合理、违规的支出，代理银行未受理的，
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协助市财政局追回已受理
款项。 2、代理银行在办理财政直接、授权收缴业
务时，无正当理由，不得违规、拒付、拖延和滞留
财政资金，因代理银行过错造成的后果，由代理银
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代理银行应接受市财
政局和人民银行七台河市中心支行对本业务的管理
和监督。 4、代理银行服务期限为三年，代理银行
应承担市财政局因业务需要而提出的其他合理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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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标（成交）供应商：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2.2、中标（成交）总价： 0.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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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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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事项的主要内容 1.非税收入收缴业务事项 （1）财政在我行开设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户。
（2）我行下属各营业网点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间为营业日营业时间。 （3）在当日营业终止
后，最迟应于次日24时前将资金划转至财政专户。划款次日，归集行应及时将非税收入日报表和
非税收入库存表送至财政审核确认（遇节假日顺延）。 2.财政授权非税收缴业务事项 （1）我行
根据财政下达的划款指令，将非税收入资金及时、足额地由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户划入国库单
一账户，并及时向人民银行发送电子回单信息。 （2）我行接受财政委托承担非税收入收缴业务
的代收工作，我行应在财政的授权范围内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安全地办理业务。 （3）我行
应根据财政提供的计算机软件数据接口及业务需求，开发使用非税收入收缴代收系统，具备完成
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技术条件，保障收缴、划款、票据传递等整体业务流程可持续运转，并保证
网络和系统安全运行。 （4）我行保证本系统内部管理工作规范，内控制度完善，具有健全的操
作规程、相应的业务部门和专业工作人员以及先进的资金汇划系统，为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
优质服务。 （5）我行负责制定本系统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规范化操作流程，市级非税收入及时、安全、准确汇划和反馈、
传递信息的具体措施，保证代理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风险防控能力的具体措施，市级非税收入
收缴业务的人员配置和定期组织本系统业务培训的具体要求，投诉处理要求和反馈机制，信息系
统技术开发建设和维护管理具体措施等。我行制定的本系统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 发
所属经办机构执行，并抄送财政备案。 （6）我行应保证自行开发的执收系统与财政系统的顺畅
衔接。在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我行应及时与财政沟通，并积极组织
人力物力尽快解决问题。 （7）我行下属各营业网点在受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无正当理由不
得拒收，并应保证为缴款人提供高效、快捷、方便的服务。 （8）我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严格按
照财政关于对执收执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批准文件，完成对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
汇缴专户的设立、变更和撤销。不得擅自为执收执罚单位开设银行账户，未经财政批准，严禁擅
自向执收执罚单位基本户或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9）我行应严格控制前台的冲正行为，对已办
理的收款业务，不得办理隔日错帐冲正，对于已和财政对帐后发现的差错，由我行提出书面申
请，经财政同意后方可冲正。 （10）我行根据财政划款指令，需当日内完成资金划转。 （11）
我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妥善保管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的各种支付单据，并负有保密义务。
（12）我行应财政、执收执罚单位的要求，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实时查询服务业务。

（13）我行应设立投诉机构和电话，并在24小时内对投诉事件做出实质性的回应。 （13）我行
应接受财政的管理监督，应配合提供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存款及余额情况。 我行应对
市财政局在其服务质量、工作效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因考评不合格提出相关整改意见
予以配合和支持，确保代理非税收缴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 1、我行应密切配合、协助市财政
局对非税收缴过程进行监控，对不合理、违规的支出，我行未受理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
协助市财政局追回已受理款项。 2、我行在办理财政直接、授权收缴业务时，无正当理由，不得
违规、拒付、拖延和滞留财政资金，因我行过错造成的后果，由我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我行应接受市财政局和人民银行七台河市中心支行对本业务的管理和监督。 4、我行服务期限为

三年，我行应承担市财政局因业务需要而提出的其他合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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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3.00家 0.01

3.1、中标（成交）供应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3.2、中标（成交）总价： 0.01 元
3.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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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事项的主要内容1、非税收入收缴业务事项（1）财政在代理银行开设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
户。（2）代理银行下属各营业网点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间为营业日营业时间。（3）在当日
营业终止后，最迟应于次日24时前将资金划转至财政专户。划款次日，归集行应及时将非税收入
日报表和非税收入库存表送至财政审核确认（遇节假日顺延）。2、财政授权非税收缴业务事项
（1）代理银行根据财政下达的划款指令，将非税收入资金及时、足额地由七台河市财政局财政专
户划入国库单一账户，并及时向人民银行发送电子回单信息。（2）代理银行接受财政委托承担非
税收入收缴业务的代收工作，代理银行应在财政的授权范围内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安全地办
理业务。（3）代理银行应根据财政提供的计算机软件数据接口及业务需求，开发使用非税收入收
缴代收系统，具备完成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技术条件，保障收缴、划款、票据传递等整体业务流
程可持续运转，并保证网络和系统安全运行。（4）代理银行保证本系统内部管理工作规范，内控
制度完善，具有健全的操作规程、相应的业务部门和专业工作人员以及先进的资金汇划系统，为
财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优质服务。（5）代理银行负责制定本系统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
办法，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规范化操作流程，市级非税收入及
时、安全、准确汇划和反馈、传递信息的具体措施，保证代理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风险防控能
力的具体措施，市级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人员配置和定期组织本系统业务培训的具体要求，投诉
处理要求和反馈机制，信息系统技术开发建设和维护管理具体措施等。代理银行制定的本系统代
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管理办法发所属经办机构执行，并抄送财政备案。（6）代理银行应保证自
行开发的执收系统与财政系统的顺畅衔接。在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代收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
代理银行应及时与财政沟通，并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尽快解决问题。（7）代理银行下属各营业网点
在受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并应保证为缴款人提供高效、快捷、方便的
服务。（8）代理银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财政关于对执收执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
定和批准文件，完成对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的设立、变更和撤销。不得擅自为执收执
罚单位开设银行账户，未经财政批准，严禁擅自向执收执罚单位基本户或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9）代理银行应严格控制前台的冲正行为，对已办理的收款业务，不得办理隔日错帐冲正，对于
已和财政对帐后发现的差错，由代理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经财政同意后方可冲正。（10）代理银
行根据财政划款指令，需当日内完成资金划转。（11）代理银行及所属经办机构应妥善保管财
政、执收执罚单位提供的各种支付单据，并负有保密义务。（12）代理银行应财政、执收执罚单
位的要求，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实时查询服务业务。（13）代理银行应设立投诉机构和电
话，并在24小时内对投诉事件做出实质性的回应。（13）代理银行应接受财政的管理监督，应配
合提供执收执罚单位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存款及余额情况。代理银行应对市财政局在其服务质量、
工作效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因考评不合格提出相关整改意见予以配合和支持，确保代
理非税收缴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1、代理银行应密切配合、协助市财政局对非税收缴过程进行
监控，对不合理、违规的支出，代理银行未受理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协助市财政局追回
已受理款项。2、代理银行在办理财政直接、授权收缴业务时，无正当理由，不得违规、拒付、拖
延和滞留财政资金，因代理银行过错造成的后果，由代理银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代理银行
应接受市财政局和人民银行七台河市中心支行对本业务的管理和监督。4、代理银行服务期限为三

年，代理银行应承担市财政局因业务需要而提出的其他合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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